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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宁就业创业，降低我市新引进高校毕业生生活成本，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根据《以加快打造高水平吸引集聚人才平台为总牵引 深入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行动方案（2026-2028年）》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补贴对象和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第二条  在我市各类用人单位就业创业的普通高校（含国（境）外）毕业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全日制毕业生，或首次就业参保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即在就读非全日制研究生前及期间均无就业经历）。同一人只能享受一次生活补贴。
第三条  生活补贴的发放标准为：学士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10万元；在宁高校省以上卓越工程师学院培养的工程硕士、博士补贴标准分别为6万元、20万元。

第三章 申请条件和时限
第四条  申请人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在我市依法纳税的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就业创业，且在我市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 在我市行政事业单位就业且在我市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 在宁部、省属单位就业，且在我市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在江苏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在我市缴纳失业保险。
第五条 生活补贴分两笔发放，每笔发放50%。其中：
1. 第一笔生活补贴：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应在连续参保满6个月（含补缴，自2026年1月1日起算，最早可于2026年7月1日申领）后提交申请。其中，连续参保的首月应在毕业后1年内，申领时应在毕业后一年半内。  
2. 第二笔生活补贴：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在连续参保满12个月（含补缴，自2026年1月1日起算，最早可于2027年1月1日申领）后提交申请。其中，连续参保的首月应在毕业后1年内，申领时应在毕业后两年内。
第六条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应在规定时限内申领补贴。错过申领时限的，不予补发。

第四章 办理流程
第七条 申请人通过申报系统提交申请。第一笔补贴需自主申请，审核通过的，第二笔补贴系统将自动比对审核发放。计入连续参保时长期间有劳务派遣经历、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单位工作经历的人员，两笔补贴均需自主申请。
第八条 申请人需上传学历学位证书或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参保信息通过社保系统数据比对获取。申请时属于劳务派遣人员或计入连续参保时长期间有劳务派遣经历、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单位工作经历的人员，需实际用工单位、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单位核实工作经历（实际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有效期内劳务派遣合同以及申请人劳务派遣合同由实际用工单位留存备查）。
第九条 审核通过后，各区人社部门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江苏省社保卡金融账户。


